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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政策促進漁業轉型及休閒漁業可持續發展

　　澳門漁業歷史悠久，曾是重要經濟支柱，但隨著社會變化，出海捕
撈成本高昂以及出於對海洋生態保護的限制因素影響，本澳漁業需要尋
求轉型發展。澳門現時擁有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水域管理權，業界期望當
局進一步研究藉著本澳漁業資源，推動具本澳特色的海上旅遊產品和休
閒漁業元素，以增強多元化的旅遊產品和體驗，更可協助漁民轉型發展。

　　目前，本澳設有《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》，但當局表示受規章所限，
目前主要以設限額免息貸款項目，提供建造援助、購買、維修漁船的專
項申請。此外，儘管當局近年均表示持續評估和優化所有扶持澳門漁業
發展的項目，對有助澳門漁業發展的可行性項目持開放態度，但除了延
續休漁期培訓計劃和個別短期的漁家樂活動，施政報告中鮮有提及漁業
發展的構想和規劃。因此，當局應研究優化規章，引導本澳漁業朝可持
續或高增值的作業模式或休閒旅遊元素等方向作更好發展。

　　為此，建議當局和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趁即將出台20年之際，對漁
業發展方面作出全盤檢視，包括出台鼓勵措施提供有助漁業轉型升級的
培訓，結合片區發展、文旅元素及休閒旅遊路線設計，加大漁民參與，
更好向居民及旅客展現本澳昔日漁業輝煌發展，增強文旅元素推動社區
經濟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漁業發展與援助基金批出宗數和金額情況較低，當局近年已表
示會持續評估和優化所有扶持澳門漁業發展的項目，但至今未有下文，
施政報告當中對漁業發展方面亦未有著墨，當局在考慮擴大基金資助範
圍時會“整體平衡”考慮哪些因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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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對全盤檢視和引導行業朝可持續或高增值的作業模式方面有何
考慮？

　　三、不少片區活化或社區項目均位處媽閣至內港週邊，更易呈現和
串聯本澳昔日漁港、造船、海洋及漁業文化元素。當局會如何攜手漁民
結合更多文旅元素及休閒旅遊路線設計，增強休閒漁業、海上旅遊和文
旅元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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